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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06198） 

 

公告 

建議 A 股發行進展 

 

茲提述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16年11月25日、2017年6月5日、

2017年8月25日、2017年10月13日、2018年3月19日、2018年4月9日、2018年5月18日及

2018年8月10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6月13日、2018年4月12日、2018年5月21日

及2018年8月31日的通函或補充通函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本公司建議A股發行（「建

議A股發行」）。 

 

本公司欣然宣佈，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（「中國證監會」）今天於其網站發佈

的工作會議公告（「中國證監會工作會議公告」），中國證監會發行審核委員會定於2018

年9月18日召開2018年第149次發行審核委員會工作會議，審核包括本公司在內的兩家公

司A股發行申請。有關中國證監會工作會議公告的進一步詳情，請參閱中國證監會網站

www.csrc.gov.cn。 

 

建議A股發行須待中國證監會批准，且尚不確定建議A股發行是否將獲得批准。因此，

建議A股發行未必能夠完成。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H股時務請審慎行事。本

公司將適時披露建議A股發行的進一步詳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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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董事會命 

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長 

鄭明輝 

 

中國·青島，2018年9月14日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明輝、焦廣軍及姜春鳳；非執行董事為張為、張江南及褚效忠；及

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亞平、鄒國强及楊秋林。 


